
粤教职函〔2024〕40号

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4 年省高职教育

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验收结果的通知

各高等职业学校，有关普通本科高校：

根据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4 年度省高职教育教学改

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验收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教职〔2023〕49 号）

等文件要求，经学校验收、省级验收、网上公示等环节，现将

2024 年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（含省教育教学成

果奖培育项目，以下简称“省高职教改项目”）验收结果予以公

布（详见附件），并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项目，撤销立项，并终止省高职

教改项目建设：1.2024年验收结论为不通过的项目；2.验收结

论为暂缓通过且属于第二次参加验收的项目；3.应参加验收但

未参加验收的项目；4.学校申请撤销立项的项目。

二、2021年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和和首次

参加验收的省教育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，如 2024年验收结论为

暂缓通过，可参加 2025年验收；如仍不能通过验收或不参加

2025年验收的，撤销立项，并终止省质量工程项目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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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省教育厅在组织开展省级验收时，发现部分高校存在

违反相关文件要求、验收不严格、不规范、部分项目专家抽查

验收结果与学校验收结果不一致等问题。为进一步规范项目管

理，提高项目建设质量，取消有关高校下一年度省质量工程委

托验收资格，并减少有关年度省质量工程项目推荐限额。

四、各高校要高度重视省高职教改项目建设，加强组织领

导，健全工作机制，落实人财物保障措施，切实解决“重立项轻

建设、重数量轻质量、重名份轻应用”等项目建设问题，强化项

目全过程管理，做好项目建设成果推广应用工作，提高项目建

设成效。

附件：验收结果

广东省教育厅

2024年 9月 27日

（联系人：伍金清，联系电话：020-3762897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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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校对人：伍金清




